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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并以现场

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。

（三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

决，并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计票、监票；网络投票结束后,公司委托

上证所信息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表决结果。公司统计了现场

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，并当场公布该表决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

果如下:

1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 2023 年度为客户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》。

具体表决结果为：231,939,992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(含网络投票)

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9551%；103,986 股反对；0 股弃权；

2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》。

具体表决结果为：739,346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(含网络投票)所持有表

决权股份数的 90.5914%；76,786 股反对；0 股弃权；

3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理财业务的议案》。

具体表决结果为：231,912,492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(含网络投票)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9433%；131,486 股反对；0股弃权；

4、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3 年度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》。

具体表决结果为：231,912,492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(含网络投票)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9433%；131,486 股反对；0股弃权；

5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金龙联合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

具体表决结果为：231,912,492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(含网络投票)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9433%；131,486 股反对；0股弃权；

6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金龙联合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

具体表决结果为：231,912,492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(含网络投票)所持

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.9433%；131,486 股反对；0股弃权。






